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紀錄

日期時間：112年1月18日(星期三)13時30分
地點：一樓視聽教室
主席：陳校長智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羅劭鼎
出席者：如附簽到表。(共43人-學校代表37人，家長委員代表6人)
1、 校長致詞：略。
2、 教師會長致詞：略。
3、 家長會會長致詞：略。
4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說明：
上次會議決議通過事項，包括修正本校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第第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四及和三十六點、提報「本校111、115年學校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」、訂定本校「學生定期評量紙筆測驗作業規定」，皆如期送交各單位執行。
5、 討論事項：
一、教師於留職停薪（含兵役、侍親、育嬰、進修及借調等）、延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期間，未實際在校任教、服務，其於考核會有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及選任後是否喪失委員資格？提請討論。
決議1：教師於留職停薪（含兵役、侍親、育嬰、進修及借調等）、延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期間，未實際在校任教、服務，其於考核會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。經全體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(同意34票，反對0票)。
決議2：教師於留職停薪（含兵役、侍親、育嬰、進修及借調等）、延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期間，未實際在校任教、服務，其於考核會喪失委員資格。經全體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(同意37票，反對0票)。
二、本校導師聘任辦法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(如附件1)
決議：經全體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(同意31票，反對0票)。
三、太平國小博物館典藏諮詢委員會組織與運作辦法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(如附件2)。
決議：經全體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(同意36票，反對0票)。
四、本校已於108年教師晨會通過：臺北市太平國民小學學生使用手機（含智慧穿戴裝置）管理辦法，請審議通過。(如附件3)
決議：修正第五點文字說明「校務會議討論定案」後，經全體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(同意34票，反對0票)。
参、臨時動議
       無

肆、散會（15時30分）
